4.1.3 外遮阳、太阳能设施、空调室外机位、外墙花池等部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、施工，并应具备安装、检修与维护条件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请对外部设施与建筑主体结构的统一设计、施工进行简要说明。
	1、集成设计，外部设施连接件应与设施同寿命，同时应一体化设计与施工；
2、设计检修通道、马道和吊篮固定端等；
3、当与主体结构不同时施工时，应设预埋件，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预埋件的检测验证参数及要求，确保其安全性与耐久性；
4、预留操作空间，保障安装、检修、维护人员安全。
5、外部设施应应符合现行《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》JGJ 237、《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 术标准》GB 503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建筑和结构竣工图和设计说明；
2）外部设施设计说明、计算书和结构大样竣工图；
3）相关检测报告；
4）外部设施的维修与管理记录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	专业
分类
	材料名称
	技术要求
	评价阶段
	建筑类型

	建筑
设计
	外部设施设计说明
	应体现外部设施的位置
、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外部设施计算书
	应包括承载力极限值、正
常使用极限值和耐久性极限值
	预评价/评价
	居建/公建

	结构
设计
	外部设施结构设计
大样图
	应体现外部设施的位置、
尺寸、构造
	预评价/评价
	居建/公建

	其他
材料
	外部设施相关管理
与维修记录
	应包括定期查验记录与
维修记录等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	
	相关检测检验报告
	应明确外部设施的结构
构件、预埋件等的检验
验证参数
	运行评价
	居建/公建






